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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云上智城建设管理局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25年4月27日十届珠海市人民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6月13日起施行。

市  长：吴泽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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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3日
珠海市云上智城建设管理局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珠海市云上智城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市云上智城局）的设立和运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市体制改革相关方案，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云上智城局是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依法设立，不列入行政机构序列，履行相应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法定机构。

第三条 市云上智城局在市政府领导下，秉承创新、高效、共享的理念，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营、安全可控、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加快推进“云上智城”建设。
第四条 市云上智城局实行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并按照章程运行，建立理事会决策、执行机构组织实施、监事会监督、咨询委员会咨询建议的治理架构。

第五条 理事会是市云上智城局的议事决策机构，负责行使“云上智城”建设管理重大决策权。理事会由七名理事组成，设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两名，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人选由市委、市政府决定。

第六条 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市云上智城局理事会研究讨论并提出决议，由市云上智城局按程序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一）全市“云上智城”发展战略、规划、项目年度计划；

（二）市云上智城局年度工作计划，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报告；

（三）市云上智城局重要人事任免；
（四）市云上智城局人员招聘计划、年度人员薪酬总额、薪酬分配方案、年金方案、管理层人员薪酬标准和激励制度；

（五）其他应当报请市政府决定的重大事项。

第七条 市云上智城局承担全市“云上智城”规划、建设、投资、运营等管理工作。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制定“云上智城”发展战略目标、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研究制定“云上智城”投资建设运营维护政策措施，建立数据采集、开发利用等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
（三）收集发布“云上智城”应用场景项目需求清单，宣传推广“云上智城”建设成果和应用场景，组织开展招商引资；
（四）负责协调解决“云上智城”建设运营推进中的问题；
（五）组织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主体维护应用平台、信息系统的数据和网络安全，开展安全检测和应急处置；
（六）监督检查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主体任务完成情况，开展建设运营成效评价；
（七）市委、市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市云上智城局作为执行机构向理事会负责，定期向理事会报告运行管理情况以及报告上一年度的收支情况。

第八条 市云上智城局实行局长负责制，设局长一名，副局长两名，内设机构领导若干名，局长、副局长按照管理权限和程序由市政府聘任。

第九条 市云上智城局根据职责任务和工作需要可以成立相关专业咨询委员会，为理事会科学决策提供法律政策、行业发展等方面的专业意见和建议。咨询委员会由行业代表和专家学者组成。
第十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政务和数据局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云上智城”的行业监管、行政审批等工作；统筹指导市云上智城局开展“云上智城”的政策拟订、规划编制、技术标准制定等。

第十一条 市云上智城局的管理序列、员额总数、内设机构数额、领导职数、薪酬总量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市云上智城局可以在确定的员额总数、内设机构数额、领导职数和薪酬总量范围内，自主决定内设机构设置、岗位设置、人员聘用等，并接受机构编制、组织人事、财政、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十二条 市云上智城局经费由市财政保障，并根据发展情况向市财政补助或者独立运营过渡。建立灵活薪酬分配机制，结合人员岗位类别与业绩贡献，合理确定绩效薪酬；对引进特别优秀的高层次人才可以实行项目工资、协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在核定的薪酬总额中列支。
市云上智城局的人员薪酬和经费保障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方案。
第十三条 市云上智城局应当依法与其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市云上智城局工作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并按有关规定实行住房公积金、年金等制度。

第十四条 市云上智城局应当按照科学合理、精简高效、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制定薪酬管理、年金管理、人员招聘、绩效考核等内部制度，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做好内部审计、监督工作。

第十五条 监事会是市云上智城局的监督机构，负责对市云上智城局的管理运作进行监督。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设主席一名，副主席两名。

监事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临时聘请人员开展辅助工作，也可以聘请专业机构或者人员就具体监督事项提出专业意见，其工作经费可以在执行机构列支。
第十六条 市云上智城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依法接受各类监督。

市云上智城局应当严格执行有关财务管理、审计监督的规定，按规定向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提交年度财务报告，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监督指导。

第十七条 市云上智城局应当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按照规定依法公开有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八条 市云上智城局及其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履行职责的，依照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市云上智城局的管理事项，本办法未作规定的，由市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依法履行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6月13日起施行。



